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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134-01-05-2
	縣(市)垃圾處理場(廠)及垃圾回收清除車輛統計
	半年報
	1.為明確定義垃圾處理場（廠）範圍，於編製說明相關內容增列「營運中公有」等文字，以排除私有部分，並列舉說明衛生掩埋場非營運狀態及特殊情況之統計方式。
2.自107年上半年報表開始編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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